附件2
湘潭县民政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经营性公墓）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或“双随机”抽查对象（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
内容
（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

（如是，需写明牵头部门和
配合部门）
	备
注

	1
	对经营性公墓的行政检查
	
	湖南湘水缘长生陵园
	1.建设审批监督检查。
2.运营管理监督检查。
3.服务提供监督检查。
4.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5.收费管理监督检查。
6.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2025年4月-12月
	现场执法与非现场执法相结合
	2次
	湘潭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
	是，民政部门牵头，发改、市场监管、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部门配合
	


湘潭县民政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公益性公墓）
	序
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或“双随机”抽查对象（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如是，需写明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备注

	2
	对公益性公墓的行政检查
	《殡葬管理条例》
第三条：国务院民政部门负责全国的殡葬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

《湖南省实施<殡葬管理条例>办法》

第五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民政部门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已建成的云湖桥、乌石、中路铺、石潭、射埠、白石农村公益性公墓
	1.建设审批监督检查。
2.运营管理监督检查。
3.服务提供监督检查。
4.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5.收费管理监督检查。
6.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2025年4月-12月
	现场执法与非现场执法相结合
	2次
	湘潭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
	是，民政部门牵头，发改、市场监管、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部门配合
	

	
	
	
	
	
	
	现场执法与非现场执法相结合
	
	
	是，民政部门牵头，发改、市场监管、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部门配合
	

	
	
	
	
	
	
	现场执法与非现场执法相结合
	
	
	是，民政部门牵头，发改、市场监管、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部门配合
	

	
	
	
	
	
	
	现场执法与非现场执法相结合
	
	
	是，民政部门牵头，发改、市场监管、自然资源、林业、生态环境部门配合
	


湘潭县民政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民办养老机构）
	序号
	检查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含数量)或
“双随机”抽查对象（含总数及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
方式
	年度检查
频次
	承办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如是，需写明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备注

	
	养老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年12月29日实施）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向养老机构和个人了解情况；
（二）进入涉嫌违法的养老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三）查阅或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发现养老机构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风险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2.《养老机构管理办法》（2020年11月1日实施）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民政部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向养老机构和个人了解情况；
（二）进入涉嫌违法的养老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三）查阅或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发现养老机构存在可能危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风险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二款：民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第三款：对民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养老机构应当配合，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不得隐瞒、拒绝、阻碍。
3.《民政部关于印发<养老机构行政检查办法>的通知》第四条第一款：已经备案的养老机构，由办理备案的民政部门实施行政检查。未备案的养老机构，由服务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实施行政检查。
第二款：上级民政部门可以通过查看养老机构服务场所、向养老机构和个人了解情况等方式监督指导下级民政部门开展行政检查工作。
	全县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养老机构29家，抽查比例为100%。
	1.备案情况监督检查：（1）备案申请书、承诺书现场核验（2）变更备案现场核验。
2.合同管理监督检查：（1）服务协议签订情况（2）服务协议落实情况。
3.信息公开监督检查：（1）安全、财务、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公开（2）服务标准公开（3）工作流程公开
4.规章制度落实情况监督检查：（1）入院评估制度制定落实情况（2）安全、财务、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制定落实情况（3）养老护理人员薪酬制度制定落实情况
5.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检查：（1）安全标志使用情况的检查（2）养老护理员培训情况的检查（3）昼夜巡查、交接班制度实施情况的检查（4）老年人个人信息和监控内容保密制度实施情况的检查（5）防止兜售保健食品、药品措施的检查（6）污染织物单独清洗、消毒、处置情况的检查（7）老年人生活、活动区域禁止吸烟情况的检查（8）入住养老机构服务安全风险评估情况的检查（9）防噎食措施的检查（10）防食品药品误突发事件应对监督检查食措施的检查（11）防压疮措施的检查（12）防烫伤措施的检查（13）防坠床措施的检查（14）防跌倒措施的检查（15）防他伤和自伤措施的检查（16）防走失措施的检查（17）防文娱活动意外措施的检查（18）服务安全风险防范评价工作的检查（19）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的检查（20）安全教育开展情况的检查。 
6.突发事件应对监督检查：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定期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情况的检查。
7.从业人员监督检查：从事医疗、康复、消防等服务的人员职业资格的检查。
8.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监督检查：项目资金是否规范管理和使用的检查。                          9.资金安全监督检查：（1）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检查（2）预收费行为的检查。
10.服务收费监督检查：价格行为抽查类别所有抽查事项。
11.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检查：（1）是否利用会议、讲座、健康咨询等方式对食品、保健食品进行虚假宣传。（2）普通食品是否声称保健功能，冒充保健食品进行销售。
12.食品安全情况监督检查：（1）养老机构食堂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情况；（2）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13.养老机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及备案抽查手续查验：养老机构是否依法申请办理了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及备案抽查手续。
14.养老机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监督检查：养老机构房屋安全鉴定是否规范。
15.养老机构燃气安全使用监督抽查：养老机构燃气使用情况。
16.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检查：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资质审查，以及内设医疗机构中从事医疗护理、康复治疗的专业技术人员资质的管理，加强对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医疗服务质量安全监管。
17.重点传染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养老机构是否全面落实重点传染病防控措施，做好老年人和工作人员个人防护，降低养老机构发生传染病聚集性疫情风险。

	2025年4月-12月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2次
	湘潭县民政局养老服务股
	是跨部门联合检查。牵头部门为县民政局，配合部门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住建局、县城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
	


